
2015年市港口管理局部门决算基本情况说明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机构设置、职能

我局2015年列入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单位共有4个，分别是：市港口管理局本部、汕头市港口规费征收站、汕头港公共设施管理站、汕头港通信调度中心,汕头港港口工程质量监督站列入市港口管理局本部项目支出。

市港口管理局的主要职责是：负责对全市港口的行政管理；港口公用设施的建设、维护和管理工作；负责征收、代征港口行政性规费。 

（二）人员构成情况

市港口管理局（不含汕头港港口工程质量监督站）共有在职人员54人，其中：行政机关在职人员28人，下属事业单位在职人员26人。离退休人员19人，其中：退休人员19人。

（二）决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

    全力实施“以港兴市”发展战略，全面加快广澳港区和海门港区重点项目建设，实现港口货物吞吐量稳步增长，一批港口规划和重点项目建设迈上新台阶，为“十三五”时期加快港口建设发展创造条件，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二、收入决算说明

2015年收入决算33,698.50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33,542.85万元，其他收入155.65万元。

三、支出决算说明

2015年支出决算30,512.66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支出30,361.52万元。

2015年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，基本支出655.76万元，占2.16%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424.54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13.01万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18.21万元，其他资本性支出等支出0万元；项目支出决算29,705.76万元，占97.84%，主要支出项目有“汕头港广澳港区防波堤工程”、“汕头港主航道维护工程”、“广澳航道维护工程”、“拨付码头企业港务费”。
四、“三公”经费支出说明

2015年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共17.70万元，比上年减少6.44万元，主要原因是公车改革后，运行维护费相应减少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1.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万元，全年使用财政拨款安排本单位组织出国(境)团组0个、0人次。因公出国（境）费与上年支出相同，均为0万元。
2.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16.70万元，比上年减少6.52万元，主要原因是公务车改革后，运行维护费相应减少。主要包括：（1）报废0辆、更新购置0辆，购置费0万元。（2）公务车保有量9辆，其中：我局直属事业单位车辆3辆。全年运行维护费支出16.70万元，平均每辆1.86万元。
3.公务接待5批次，共121人次，公务接待费支出1.00万元，比上年增加0.08万元，原因是业务需要，按规定开支的公务接待略有增加。主要用于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国内公务接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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